
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资助类课题的拨款流程 

  

 

 

 

 

 

制作立项课题（资助类）拨款计划 

核实每项课题的基本信息和批

准经费情况，若无基本信息或

信息不明确，则向课题负责人

所在二级管理单位咨询 

每项课题预留 10%的结题款，

按课题预期完成时间核定各年

度配比拨款，保证课题完成前，

各年度都有资助经费 

根据课题的不同研究周期，进行相应拨款（如

为新立项课题拨付第一笔经费，为结项课题拨

付尾款等），形成相应的拨款细目 

财务处审核后

交银行划拨 

我办向二级科研管理部门发送信函

拨款通知：(1)给二级单位的通知，留

二级科研管理部门存档，(2)给课题负

责人通知，留课题组存档。 

经费到帐后，课题负责人使用经费支出，

参照《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

法（2011 年 4 月 26 日修订）》执行 


